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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陳述意見及言

詞辯論作業要點逐點說明」第14點條文勘誤表1份，請 查

照更正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9年9月28日公保字第099

0012964B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陳述意見及言詞辯

論作業要點」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發布，本府

前以民國99年9月7日南市人考字第09900986570號函知在

案。

三、檢附旨揭勘誤表1份，請至本府員工入口網「公文附件」

區下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各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2010-09-29
14:36:27


